
捡到上千元现金

8 岁女孩苦等失主

晨报讯（记者 柯其其）“我们学校

的一名学生捡到了一笔较大数额的现

金，可是一直没有人来认领，我们想借

助《淇河晨报》寻找失主，请失主尽快和

我们学校大队部联系。 ”3 月 2 日下午，

鹤壁市第四小学的老师拨打热线反映。

据悉，2 月 27 日早晨， 鹤壁市第四

小学二年级四班的朱明菊同学在山城

区红旗街捡到了上千元现金，当时无人

认领。 朱明菊心想，丢钱的人一定很着

急， 她认为自己只是一个 8 岁的小女

孩，如果拿着这么多钱到处打听谁丢了

钱，未必能找到真正的失主。 随后，她把

钱交给了班主任刘方方老师。 刘老师把

钱交到了学校，由该校老师专门到附近

寻找失主，但没有找到。

为表彰朱明菊拾金不昧的行为，鹤

壁市第四小学定于 3 月 5 日“学雷锋

日”授予其“雷锋式少年”称号。

1 8 岁是成人的重要标志和生活的新起点，是一个人从未成年向成年的转变，是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 3 月 2 日，记者了解到，市培红高中开展了 1 8 岁成人仪式教育活动。当

天，高三年级全体师生、学生家长 1 2 0 0 多人参加了成人仪式。 晨报记者 郭坤 摄

（线索提供：孙青海）

救助困难乡亲

村里自建“爱心基金”

晨报讯（记者 郭坤）3 月 2 日，记

者在山城区采访时了解到，淇滨区大河

涧乡的一个小山村里，建起了一个民间

“爱心基金”， 专门救助本村因上学、生

病等造成生活困难的家庭及个人。

据了解，张公堰村是个典型的山区

村庄， 全村共 473 户、 户籍人口 1863

人，贫困人口比例偏高，逢年过节扶贫

救助需要大量资金。 村里在外工作、经

商的村民多次表达建设家乡、反哺父老

乡亲的强烈愿望。 经村支部讨论决定，

既然这么多人支持献爱心活动，不如成

立自己的“爱心基金”， 救助本村因上

学、 生病等造成生活困难的家庭及个

人。 因此，由以党员为核心、群众参与的

“爱心基金”于今年 2月 13日成立。

“爱心基金”成立当日，筹集善款近

15万元。 在村支部的带动下，很多村民

也加入了“爱心基金”的捐助队伍。 从

此，张公堰村的“爱心基金”在村党支部

的监管下，开始扶贫帮困。

张公堰村支部书记孙有平告诉记

者：“善款能温暖一些贫困家庭，我相信

‘爱心基金’的影响力一定会扩大。 随着

爱心行动的开展，我村村风、民风、家风

明显改善，村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显著提

升。 ” （线索提供：李文国）

1 8 岁的成人礼

心提示

核

施家沟村是我市的一个偏远山

村，地处鹤山区与林州市交界处。 2

月 2 8 日，记者跟随开展“大走访”活

动的民警刚到施家沟， 村里的高音

喇叭便响彻整个山村：“民警又进山

来服务了， 需要民警帮忙的就来跟

民警说说……”

鹤城·老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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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利息未约定

法院判决无利息

晨报讯（记者 郭坤）原本是两

个关系要好的老同学，却因为借钱闹

出纠纷， 最终双方对簿公堂。 3 月 4

日，记者了解到，山城区人民法院金

融审判庭审理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

案，一审判决被告朱某偿还原告李某

借款本金 37000 元，驳回了原告李某

要求借款期间支付利息的请求。

原告李某与被告朱某系同学。

2011 年 1 月份， 被告向原告借款

37000元。 被告写有借据，其内容为：

“今借到李某现金三万七千元整”，借

据上有被告签名，但未注明利息支付

情况。 后原告多次找被告要款，被告

都以手头困难拒付。原告将被告诉至

法院，要求被告偿还借款本金 37000

元及按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4

倍支付利息。

法院审理后认为，债务人应按约

定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原告李某手中

有被告朱某签名的借据，要求被告偿

还借款本金 37000 元，原被告之间的

借款行为真实有效，故原告要求被告

偿还借款本金 37000 元的请求，予以

支持。 另因原告、被告间的借据未注

明借款利息，而原告也未提供其他证

据证实原告、 被告间有利息约定，故

对原告主张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

持。

在采访中，该案承办法官吴庆海

告诉记者，按照《合同法》第 211 条规

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

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视为

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

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 ”

本案当事人双方对支付利息没有约

定，根据本条规定应当视为不支付利

息。如果自然人之间的借款约定支付

利息，则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

关限制借款利率的强制性规定。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

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第 6 条的规定，

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

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

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

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 4倍。超过此

限度的， 超过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线索提供：李志伟）

专利获奖狠劲吹

虚假宣传受处罚

晨报讯（记者 郭坤）3 月 2 日，

记者从山城工商分局获悉，该局执法

人员接消费者举报后，将位于山城区

环城北路的某塑胶制品公司涉嫌虚

假宣传的活动查个正着。面对自吹自

擂，肆意扩大的虚假宣传事实，工商

部分责令其发布更正广告， 并予以

9000 元的罚款， 该公司负责人悔之

莫及。

某塑胶制品公司在网络上自称

生产的产品获得了“国家专利权”、

“ISO9001：2000 质量认证书”，“能源

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农业部质

量达标企业”，“鹤壁市重合同守信用

企业”等荣誉称号，并称产品销往台

湾、香港在内的 30 多个省份，出口日

本、马来西亚、印尼、越南、巴基斯坦、

加拿大等国。 经调查，执法人员并未

发现该公司获得过“鹤壁市重合同守

信用”企业荣誉称号；从公司产品销

售登记簿中查看，并未发现其产品有

签约的外销合同或记录，当事人承认

那是未来的设想，宣传有点过头。

据此，执法人员认为，该公司在

有关名称和产品出口方面涉嫌虚假

宣传。 根据《广告管理条例》第三条

“广告内容必须真实、健康、清晰、明

白，不得以任何形式欺骗用户和消费

者”和第八条“广告内容有下列内容

之一的不得刊播、设置、张贴、弄虚作

假的”。该公司为扩大产品知名度，进

行虚假宣传，山城工商分局对其作出

责令发布更正广告， 并处以 9000 元

罚款的处理。 （线索提供：户东翔）

当天是鹤山派出所社区警务四中队民警到

辖区的施家沟村定期走访的日子。该村位于鹤山

区姬家山乡的大山深处，一大早，记者随民警乘

车从鹤山派出所向姬家山进发。车辆进入姬家山

乡境内后，不一会儿就驶上了盘山公路。

“姬家山乡现在实现了‘村村通’，到村里走

访，交通条件比前些年好多了。”前往施家沟的途

中，民警王武现对记者说，在姬家山乡实现“村村

通”之前，他们去村里时，有的路连自行车都不能

骑。 施家沟村在册人口有 1000 多人，这些年，村

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留守的村民中，很大

一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需要民警上门

服务的地方有很多。 因此，他们警务四中队在村

里设立了警务室，每个星期都有民警在警务室为

村民们服务。这次走访他们带来了为一些村民办

好的户口簿和身份证。

车辆在盘山公路行驶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到

达了施家沟村村委会。

村干部看到民警到来，便打开扩音器通过高

音喇叭通知村民：“民警又进山服务了，需要民警

帮忙的就来跟民警说说……”随后，村干部又按

照民警带来的户口簿、身份证上面的姓名，用高

音喇叭通知它们的主人来领取。

高音喇叭响了几遍后，便有村民陆续来到村

委会。

民警首先接待的是村民赵老太太。赵老太太

向民警求助说， 她的三女儿被人拐骗到了山西，

希望民警帮把她找回女儿，并向民警提供了女儿

的联系方式。

民警王武现通过询问赵老太太及村干部后

了解到， 赵老太太的三女儿在 2005 年 4 月到山

西打工，在山西当地谈了个男朋友，后来与对方

结婚定居山西，还生了两个女儿。这些年，赵老太

太的三女儿一直与父母保持着联系。赵老太太反

对女儿远嫁山西，不让她再去山西，女儿不同意，

赵老太太就认为女儿是被人拐骗了。

弄清这一情况后， 王武现便开导赵老太太

说，她的女儿不属于被拐骗，女儿有选择对象和

结婚的权利，当父母的不能强行干涉女儿的婚姻

和家庭生活。 听完王武现的一番劝导后，赵老太

太打消了让女儿离婚的念头。

村民原海生见到民警张全中后反映，他的爷

爷原明堂是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爷爷的革

命烈士证书上面把原明堂写成了袁明堂，因此他

父亲在按照国家政策享受生活补助待遇时遇到

了障碍，他希望公安机关能够证明他爷爷和他父

亲的父子关系。张全中随即来到原海生的家看了

他爷爷的革命烈士证书，详细了解他爷爷抗战牺

牲时的情况及其革命烈士证书颁发时的情况。

随后，张全中就这一问题在村委会干部和一

些老年村民中进行调查核实，证实其革命烈士证

书上的袁明堂与原海生的爷爷原明堂为同一个

人。于是，张全中当场为原海生出开具了证明信。

原海生高兴地夸赞民警办事效率高。

当天的走访中，民警还帮助村委会调解了村

里的两户村民因承包荒山而引起的纠纷，使得两

家的矛盾得以化解。

在走访结束回来的路上， 王武现对记者说，

通过进村入户走访，像村民这样在生产和生活中

发生的纠纷民警可以早介入、早调查、早调解，避

免因矛盾升级引发更大的纠纷。

晨报讯（记者 柯其其）一名年仅 15 岁的重

庆女孩因父母闹离婚，再加上学习压力大，离家

出走到鹤壁新区见网友。 3 月 4 日，记者从春雷

派出所获悉， 在该所案件侦办大队民警的帮助

下，离家出走会网友的少女妞妞（化名）被成功找

到。

妞妞是重庆一所中学的初三学生，2 月 25

日晚，其父亲李先生发现孩子没回家。

起初，他以为孩子和同学在外面玩，到了晚

上 9时许，孩子还没回来，而且手机也关机。

他给老师打电话，老师说按时放学，孩子不

在学校。 给亲戚家和孩子的同学家都打了电话，

却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随后，李先生通过多方查找，最终从妞妞的

同学口中得知，妞妞认识一个鹤壁的网友，联系

密切，她有可能去鹤壁会网友了。

2 月 29 日一早， 心急如焚的李先生赶到春

雷派出所，找到所长常现顺报案，称其女儿失踪

数日，可能被人拐骗，请求公安机关解救。

看到因为担心女儿已经两天没吃饭，神情有

些恍惚的李先生，常现顺所长一面安排工作人员

为其准备早饭，一边安排案件侦办大队抽调精干

力量迅速查找妞妞的下落。

春雷派出所案件侦办大队民警运用技术手

段，通过走访、调查，民警在新区淮河路一居民楼

的地下室中找到妞妞。

妞妞告诉警方，她因为父母闹离婚，心情不

好，加上她感觉学习压力过大，就跑出来见网友

散散心。 2月 25日，她独自乘坐火车来到鹤壁见

网友，一直住在网友家的地下室里。

民警耐心细致地做妞妞的思想工作，劝其好

好学习，不要沉迷于网络。同时建议李先生，多关

心女儿的成长，多和孩子沟通。

当晚，春雷派出所案件侦办大队民警将李先

生和妞妞送上了回重庆的火车。

（线索提供：王宁）

民警进山来服务

———跟随民警进山走访记

重庆女孩离家出走见网友

鹤壁警方助其父女返家

晨报记者 陈志付


